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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微智能 股票代码 0013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新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 B-1303 

电话 0755-23981862 

电子信箱 security@jwele.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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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634,949,605.36 1,290,679,681.42 1,290,679,681.42 2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521,117.72 74,743,778.73 74,750,267.42 -4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135,009.44 72,674,016.82 72,680,505.51 -4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146,833.47 104,262,294.09 104,262,294.09 -163.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4 0.4 -5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4 0.4 -5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9.19% 9.19% -7.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035,602,600.26 3,015,129,733.70 3,019,175,280.30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7,010,316.27 1,853,214,872.32 1,853,441,701.42 2.8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单项交易

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相关内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

据上述要求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要求，追溯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数据。 

注：2023 年 1-6 月股份支付费用 21,683,873.05 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3,204,990.77 元，

较上年同期下滑 18.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0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袁微微 境内自然人 40.06% 99,800,000 99,800,000   

郭旭辉 境内自然人 30.58% 76,200,000 76,200,000   

智展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 7,665,000 7,665,000   

智聚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1,550,000 1,55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5% 88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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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青 境外自然人 0.27% 682,6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澳核 

心科技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632,700    

吴希龙 境内自然人 0.20% 489,500    

姜明 境内自然人 0.19% 473,200    

杨羿 境内自然人 0.18% 449,7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公司股东吴希龙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9,500 股。2、公司股东杨羿通过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449,71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公司制定了 2023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 年 1 月 13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3 年 3 月 7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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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截至报告披露

日，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已完成，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18 日和 2023 年 3 月 2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0）、《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1）。 

2、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届满，公司 3 月份启动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2023 年

3 月 3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

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至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 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8）。 

3、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当下主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根据经营计划的轻重缓急，决定调整募集资金使用

方向，将原“海宁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2 万台交换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终止，并将上述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用

于“智微智能研发、技服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减少未来固定资产闲置风险、降低未来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的影响。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3 年 4 月 2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3 年 5 月

18 日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发表同意意见，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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